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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5 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

贵部出具的

《

关于对鸿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报的问询函

》（

中小板年报问询函

【

２０１６

】

第

１２７

号

）（

以下简称

“

问询函

”）

已收悉

，

鸿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本

公司

”）

董事会就问询函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和分析

，

现对相关问题答复如下

：

１

、

根据年报披露

，

２０１５

年一季度至四季度

，

你公司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１．８

亿元

、

１．４

亿元

，

１．４

亿元和

２．０

亿元

，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以下简称

“

净利润

”）

－３６７

万元

，

－３１１

万元

，

－４６１

万元和

２

，

０５７

万元

，

请补充披露

：

（

１

）

请结合行业现状

、

产品价格

、

销售销量和产品构成等原因

，

详细说明你公司四季

度营业收入大幅上升的原因

；

【

公司回复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一季度至四季度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１．８

亿元

、

１．４

亿元

，

１．４

亿元和

２．０

亿元

，

同时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一季度至四季度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１．６

亿元

、

１．９

亿元

、

２．３

亿元

和

２．７

亿元

，

从同比情况上看

，

２０１５

年季节性营业收入变动趋势与

２０１４

年大致相符

，

均

呈第四季度收入增长明显

。

２０１５

年四季度收入增长主要原因如下

：

（

１

）

公司主要产品为彩票热敏纸预制票

，

主要客户为各省体育彩票中心

、

福利彩票中

心

，

其采购彩票热敏纸预制票季节性特征明显

。

公司本部

、

子公司重庆市鸿海印务有限公

司

（

以下简称

“

重庆鸿海

”）、

控股子公司无锡双龙信息纸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无锡双龙

”）

第四季度营业收入

１．３８

亿

，

第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１．０７

亿

，

增幅

０．３１

亿

。

（

２

）

精品书刊行业有回暖趋势

，

集中度进一步提高

，

加之公司经营管理层努力拓展业

务

，

子公司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鸿博昊天

”）

精品书刊

２０１５

年度营业收入

较上一年度实现明显增长

，

从

２０１４

年度

０．９８

亿增长到

２０１５

年

１．６３

亿

，

产能进一步释

放

，

２０１５

年第四季度单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０．６４

亿

，

比第三季度增长

０．２８

亿

。

（

２

）

请结合营业收入

、

营业成本

、

期间费用

、

非经常性损益等的变化情况

，

详细说明你

公司净利润在四季度扭亏为盈的原因及合理性

，

并请自查公司是否存在提前确认收益情

况

。

【

公司回复

】：

本公司

２０１５

年一季度至四季度营业收入分别为

１．８２

亿元

、

１．３５

亿元

、

１．４２

亿元和

２．０２

亿元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３６７．１９

万元

、

－３１１．３０

万元

、

－４６１．０９

万

元和

２

，

０５６．９４

万元

，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第四季度扭亏为盈

，

主要原因是

：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

２０１５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转让所持有的部分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成都

农商行

”）

股权

，

股权转让价格为

２．９０

元

／

股

，

转让数量为

２

，

７８５

万股

，

股权转让款

８

，

０７６．５

万元

；

公司对成都农商行初始投资额为

８

，

２５６

万元人民币

，

持有成都农商行股份

５

，

７８５

万股

，

平均初始投资成本为

１．４２７１

元

／

股

。

本次交易平均每股投资收益为

１．４７２９

元

，

投资总收益为

４

，

１０２

万元

。

鉴于成都农商行股权转让事项的影响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四

季度扭亏为盈

。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在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披

露的

《

２０１５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５－０９３

）。

经公司财务部门核查

，

公司不存在提前确认收益情况

。

请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

审计机构对以上问题的核查意见请查阅

《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关于鸿

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报的问询函中有关问题的专项说明

》。

２

、

２０１５

年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６．６

亿元

，

同比下降

２３．４９％

。

分别发生销售费用

、

管

理费用和财务费用

５

，

７６２．４

万元

、

１．１３

亿元和

１

，

４５５．９

万元

，

分别同比上升

１１．８３％

、

１３．９３％

和

３７．９１％

，

请补充披露销售费用

、

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与营业收入变动不匹配的

具体原因及合理性

。

【

公司回复

】：

２０１５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６．６１

亿元

，

较

２０１４

年

８．６３

亿元

，

减少约

２．０２

亿元

，

下降

２３．４９％

，

主要系受国家政策影响

，

公司自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５

日起全面暂停电子彩票代购业

务

，

代销费及其他收入

２０１５

年为

０．９７

亿元较

２０１４

年

３．１６

亿元

，

减少

２．１９

亿元

。

虽然电

子彩票代购业务处于行业暂停阶段

，

但本公司仍看好此项业务的未来发展

，

故未作相应

大规模减员以降低费用支出

，

形成营业收入大幅减少

，

管理费用

、

销售费用和财务费用未

呈现相应减少的情况

。

２０１４

年

、

２０１５

年公司销售费用

、

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情况如下表所示

：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４

年 增长额 增长率

销售费用

５

，

７６２．４４ ５

，

１５２．８７ ６０９．５８ １１．８３％

管理费用

１１

，

３３９．１４ ９

，

９５２．６４ １

，

３８６．５０ １３．９３％

财务费用

１

，

４５５．９０ １

，

０５５．６９ ４００．２１ ３７．９１％

三大费用增长的主要原因是

：

（

１

）

销售费用增长

１１．８３％

，

主要原因为

：

公司积极进行新兴业务的市场拓展和战略

布局

，

加大对智能

ＩＣ

卡全国营销网络的布局

，

导致此项目的销售费用

２０１５

年

１

，

０６９．３３

万元较

２０１４

年

５２５．７０

万元

，

增加

５４３．６３

万元

。

（

２

）

管理费用增长

１３．９３％

，

主要原因为

：

通过加大对票证项目

、

智能标签项目以及电

子彩票项目的研发投入

，

研发费用

２０１５

年

２

，

４０２．３８

万元较

２０１４

年

１

，

４８９．２４

万元

，

增加

９１３．１４

万元

。

（

３

）

财务费用增长

３７．９１％

，

主要原因为

：

报告期内公司对外投资北京科信盛彩投资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科信盛彩

”）

和中证信用增进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证信用

”）

等项目

、

无锡双龙因建设及扩大生产经营新增贷款

１

，

０００

万元等原因

，

资金需求大幅增

大

，

短期借款

２０１５

年底为

３．３０

亿元较

２０１４

年底

１．６７

亿元增加

１．６３

亿元

，

导致相应的

财务费用

２０１５

年

１

，

４５５．９０

万元较

２０１４

年

１

，

０５５．６９

万元

，

增加

４００．２１

万元

，

增长

３７．９１％

。

３

、

２０１５

年你公司实现投资收益

４

，

５５２

万元

，

而去年同期实现投资收益为

０

元

，

请以

列表式补充披露上述投资收益的被投资单位的名称

、

投资成本

、

投资收益的确认方法和

确认依据

，

并按照

《

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１４

年修订

）》

的规定

，

详细说明你公司是否履行了相

应的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

【

公司回复

】：

（

１

）

投资收益列表如下

：

被投资单位 初始投资成本 投资收益 确认方法 确认依据

成都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８

，

２５６

万

４１０２．０２

万

对成都农商行初始投资额为

８

，

２５６

万

元人民币

，

持有股份

５

，

７８５

万股

，

平均

初始投资成本为

１．４２７１

元

／

股

。

本次交

易价格为

２．９０

元

／

股

，

平均每股投资收

益为

１．４７２９

元

，

投资总收益为

４

，

１０２

万元

。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２

号

———

金融工

具确认和计量

》

第三十七条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

得或损失

，

除减值损失和外币货币

性金融资产形成的汇兑差额外

，

应

当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

，

在该金融

资产终止确认时转出

，

计入当期损

益

四川融圣投资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

万

４５０．００

万

根据四川融圣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股东决议

，

按照每股

０．１５

元进

行分配利润

，

总股本

２６５００

万股

，

投资

比例

１０．７１％

，

收到分红款

４５０

万元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２

号

———

金融工

具确认和计量

》

第三十八条可供出

售权益工具投资的现金股利

，

应当

在被投资单位宣告发放股利时计入

当期损益

。

（

２

）

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

按照

《

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１４

年修订

）》：

“

９．３

上市公司发生的交易

（

上市公司受赠现金资产除外

）

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

，

上市

公司除应当及时披露外

，

还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

（

五

）

交易产生的利润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５０％

以上

，

且

绝对金额超过五百万元

。”

公司转让持有的成都农商行

２

，

７８５

万股股份产生的净利润为

４１０２．０２

万

，

占上市公

司

２０１４

年度经审计净利润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２７６７．３０

万元

）

的

１４８．２３％

，

需

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上述股权转让事宜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

２０１５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

，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在

《

证券时报

》、

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披露了

《

关于转让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５－０８４

），

履行了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

公司收到四川融圣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分红款无需履行内部审批程序

，

已在

定期报告中进行了披露

。

４

、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你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期末余额为

１．７９

亿元

，

其中报告期

内新增对中证信用增进股份有限公司的

１

亿元投资

。

请参照

《

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１４

年修

订

）》

的规定

，

补充披露上述投资发生时你公司是否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

务

。

【

公司回复

】：

参照

《

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１４

年修订

）》

规定

：

“

９．２

上市公司发生的交易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

，

应当及时披露

：……

（

四

）

交易的成交金额

（

含承担债务和费用

）

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

１０％

以上

，

且绝对金额超过一千万元

；”

“

９．３

上市公司发生的交易

（

上市公司受赠现金资产除外

）

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

，

上市公司除应当及时披露外

，

还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

（

四

）

交易的成交金额

（

含承担债务和费用

）

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

５０％

以上

，

且绝对金额超过五千万元

；”

中证信用成立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７

日

，

公司投资

１

亿元对其进行增资扩股

，

占其增资

扩股后的股权比例为

２．４４％

，

交易金额占上市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

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权益合计

８．６２

亿

）

的

１１．６０％

，

按照

《

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１４

年修订

）》

规定

，

该事

项不需要经过股东大会审议

。

同时

，

按照公司

《

经营决策和经营管理规则

》（

经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

第十七条 公司对外投资的审批权限和实施程序如下

：

（

一

）

最近

１２

个月内累计对外投资金额不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的

，

由董事会授权总经理

批准

。

（

二

）

此外

，

最近

１２

个月内累计对外投资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次经审计之净资产

值

２０％

的

，

由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批准

。

（

三

）

除本条第一

、

二款之外

，

单项对外投资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次经审计之净资

产值

３０％

的

，

由总经理拟订投资计划和投资方案

，

报董事会决定

。

（

四

）

单项对外投资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次经审计之净资产值的

３０％

的

，

由董事会

拟订投资计划和投资方案

；

董事会应当认真进行可行性研究工作

，

并在组织有关专家

、

专

业人员进行评审后

，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本次交易金额占上市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权益合

计

８．６２

亿

）

的

１１．６０％

，

截至投资时最近

１２

个月累计对外投资金额为

１００

万元

（

投资泸州

多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１０％

股权

），

该事项属于董事会授权董事长的审批权限

。

（

１

）

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次投资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１５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

（

２

）

信息披露情况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

日在

《

证券时报

》、

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披露了

《

对外投资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５－０３７

），

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

５

、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你公司递延所得税资产期末余额为

４

，

０８２

万元

，

较

２０１４

年

期末增长

７６．７０％

。

请结合公司未来业务发展及盈利状况

，

补充披露你公司确认递延所得

税资产的依据及合理性

，

请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

【

公司回复

】：

本公司递延所得税资产期末余额为

４

，

０８２

万元

，

较

２０１４

年期末

２

，

３１０

万元

，

增加

１

，

７７２

万元

，

增长

７６．７０％

，

主要原因是

：

（

１

）

为切入即开型体育彩票印刷领域

，

进一步推进公司打造彩票全产业链的战略布

局

，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通过收购科信盛彩

１００％

股权间接收购中科彩

５１％

股权并表增

加递延所得税资产

５３０

万元所致

，

该公司历年均能较好盈利

，

公司合理预计今后将能产

生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

。

（

２

）

无锡双龙本年收到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递延收益造成的暂时性增加确认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２００

万

，

该子公司历年均能较好盈利

，

公司合理预计今后将能产生足够

的应纳税所得额

。

（

３

）

可抵扣亏损形成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０００

万左右

，

主要系子公司亏损确认所致

，

本公司针对目前市场积极研发新产品

，

开展新业务

，

使公司产品覆盖从单一的产品印刷

到技术服务方案的解决

；

从单一的彩票印制到彩票玩法设计

、

平台搭建以及系统开发

；

从

包装印刷到高档包装产品防伪

，

实现了由单一产品提供商向方案解决以及服务提供商转

变

，

且各个印刷基地加大新产品的开发能力

、

品质控制以及印刷技术得到持续提高

，

新的

生产基地产能规模不断上升

，

收入及利润呈现逐步上升趋势

，

预计能逐渐摆脱亏损的局

面产生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

。

请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

审计机构对以上问题的核查意见请查阅

《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关于鸿

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报的问询函中有关问题的专项说明

》。

６

、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

日

，

你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收购北京科信盛彩投资有

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

１２

月

２５

日

，

科信盛彩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

公司通过北京科信

盛彩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科信盛彩

”）

间接持有北京中科彩技术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北京中科彩

”）

５１％

的股权

。

根据北京中科彩的

《

审计报告

》，

北京中科彩

２０１５

年实现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

以下简称

“

扣非后净利润

）

２

，

４６８

万元

，

未达到承诺扣非后净

利润

３

，

８００

万元

。

请补充披露

：

（

１

）

北京中科彩

２０１５

年扣非后净利润未达到业绩承诺的原因

。

【

公司回复

】：

北京中科彩

２０１５

年扣非后净利润未达到业绩承诺的原因主要是对市场的预期有所

偏差以及

２０１５

年工厂搬迁导致费用增加所致

。

（

２

）

对北京中科彩

２０１５

年业绩未达承诺事项

，

你公司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

【

公司回复

】：

按照公司

（

协议中

“

丙方

”）

与科信盛彩原股东

（

协议中

“

甲

、

乙双方

”）

签署的

《

股权转

让补充协议书

》

第一点

：

“

甲

、

乙双方承诺

，

中科彩公司

２０１５

年实现的经丙方指定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会计

师事务所审计确认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３

，

８００

万元

。

若中科彩

公司业绩承诺未能实现

，

甲

、

乙双方将按照其在科信盛彩的持股比例以现金方式分别向

丙方补偿

，

具体补偿计算方式如下

：

补偿金额

＝

（

３

，

８００－２０１５

年实现净利润数

）

÷３

，

８００×２０

，

４００

万元

。

若出现上述情形

，

出让方同意以受让方支付的第四期股权转让价款优先补偿

，

不足

部分应在五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补足

。”

按照以上补偿计算公式

，

科信盛彩原股东需补偿鸿博股份

７１

，

５００

，

３１４．５８

元

。

截至

目前

，

公司已支付收购科信盛彩

１００％

股权转让价款中的

８０％

，

第四期股权转让款计

４

，

０８０

万元尚未支付

。

中科彩

２０１５

年度经营业绩考核指标未达到承诺标准

，

公司将要求出让方根据股权

转让补充协议第一点的规定以现金方式向公司补偿

。

（

３

）

你公司对上述事项的会计处理

、

会计处理的依据及合理性

。

【

公司回复

】：

根据

“

股权转让协议书并补充协议

”

约定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２０

，

４００

万元

，

由于中科

彩公司财务报表业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致同审字

（

２０１６

）

第

３５１ＦＣ０１０２

号审计报告验证

，

其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２４

，

６８１

，

３１３．９５

元

，

未

达到

“

股权转让协议书并补充协议

”

中业绩承诺

，

按照

“

股权转让协议书并补充协议

”

约定

计算方式算出原股东天津华科

、

新疆通泰应补偿金额

７１

，

５００

，

３１４．５８

元

；

按照

“

股权转让

协议书并补充协议

”

约定计算方式算出中科彩公司外方股东对科信盛彩公司收取的彩票

游戏产品技术服务费事项原股东天津华科

、

新疆通泰应补偿金额

１９

，

７８６

，

５８０．０５

元

；

合

计原股东天津华科

、

新疆通泰应补偿本公司鸿博股份金额

９１

，

２８６

，

８９４．６３

元

，

即本公司

收购科信盛彩公司成本为

１１２

，

７１３

，

１０５．３７

元

。

会计处理依据

：《

企业会计准则讲解

》

指出

，

某些情况下

，

合并各方可能在合并协议中

约定

，

根据未来一项或多项或有事项的发生

，

购买方通过发行额外证券

、

支付额外现金或

其他资产等方式追加合并对价

，

或者要求返还之前已经支付的对价

。

购买方应当将合并

协议约定的或有对价作为企业合并转移对价的一部分

，

按照其在购买日的公允价值计入

企业合并成本

。

本公司已按照上述相关协议和会计准则规定进行相应合理的会计处理

。

（

４

）

报告期内

，

你公司是否将科信盛彩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

如是

，

请补充披露将科信

盛彩纳入合并范围的依据及合理性

，

合并范围的变更对公司

２０１５

年净利润的影响

。

【

公司回复

】：

报告期内

，

公司已把科信盛彩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

纳入合并范围的依据

：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及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５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收购北京科信盛彩投资有限公司

》，

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完成了科信盛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实现了对科信盛彩的

１００％

的投资

。

依

据会计准则第

２

号长期股权投资规定

，

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底对科信盛彩的资产负债表进行

并表

，

不对科信盛彩的利润表进行并表

，

对

２０１５

年的净利润不产生影响

。

（

５

）

你公司因收购科信盛彩确认

６

，

３３２

万元商誉

，

请补充披露上述商誉的确认依据

及本期未对商誉进行减值的原因及合理性

。

【

公司回复

】：

公司收购科信盛彩商誉的确认依据计算如下表所示

：

项目 科信盛彩公司

（

单位

：

元

）

合并成本

：

现金

１１２

，

７１３

，

１０５．３７

非现金资产的公允价值

发行或承担的债务的公允价值

发行的权益性证券的公允价值

或有对价的公允价值

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股权于购买日的公允价值

合并成本合计

１１２

，

７１３

，

１０５．３７

减

：

取得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

４９

，

３９１

，

７５２．２４

商誉

６３

，

３２１

，

３５３．１３

本期未对商誉进行减值的原因及合理性

：

公司采用预计未来现金流现值的方法计算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

。

公司根据过往表现

及其对市场发展的预期编制预计未来

５

年内现金流量

，

不会超过资产组经营业务的长期

平均增长率

。

计算未来现金流现值所采用的税前折现率为

５．３２％

，

已反映了相对于有关

分部的风险

。

根据减值测试的结果

，

本期期末商誉未发生减值

。

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

审计机构对以上问题的核查意见请查阅

《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关于鸿

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报的问询函中有关问题的专项说明

》。

７

、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你公司应收账款期末余额为

１．８８

亿元

，

较

２０１４

年期末同比

增长

１７．２％

。

请结合你公司销售收入的变动趋势

、

信用政策的变化情况等

，

补充披露应收

账款余额的增长原因及合理性

，

并详细说明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和计提的充分性

。

【

公司回复

】：

（

１

）

应收账款余额增长原因及合理性分析

公司应收账款期末余额为

１．８８

亿元

，

较

２０１４

年期末

１．６０

亿元

，

增加

０．２８

亿元

，

增

长

１７．２％

，

主要系合并中科彩增加的应收账款

０．５９

亿元所致

，

剔除中科彩相关数据

，

２０１５

年应收账款与

２０１４

年同口径比较调整为

１．２９

亿元

，

较

２０１４

年期末

１．６０

亿元

，

减少

０．３１

亿元

，

下降

１９．３７％

，

呈减少的趋势

。

应收账款余额增长具有合理性

。

（

２

）

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和计提的充分性分析

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２

号

———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

第六章金融资产减值第四十

三条及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坏账政策

。

主要包括

１

、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的应收款项本公司将年末余额大于

２００

万元的应收账款

、

年末余额大于

５０

万元的其他

应收款

，

确定为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

。

在资产负债表日

，

本公司对单项金额重大的应

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测试

，

经测试发生了减值的

，

按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

值的差额

，

确定减值损失

，

计提坏账准备

；

对单项测试未减值的应收款项

，

汇同对单项金

额非重大的应收款项

，

按类似的信用风险特征划分为若干组合

，

再按这些应收款项组合

在资产负债表日余额的一定比例计算确定减值损失

，

计提坏账准备

。

２

、

单项金额虽不重

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本公司将年末余额小于

２００

万元且账龄超过一年的

应收账款分类为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

３

、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

备的应收款项

。

本公司将应收款项按款项性质分为

：

组合

１

，

销售货款及其他

；

组合

２

，

暂

挂投资款

、

保证金

、

押金与预存款性质及合并报表范围核算单位的应收款项二个组合

。

对

组合

１

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

，

对组合

２

不计提坏账准备

，

若有证据表明该等应

收款项存在减值

，

则采用个别认定法计提坏账准备

；

按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以账龄为

风险特征划分信用风险组合

，

具体提取比例如下

：

组合类型 确定组合的依据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账龄组合 账龄状态 账龄分析法

保证金

、

押金与预存款性质及合

并报表范围核算单位的应收款

项

资产类型 不计提坏账准备

对账龄组合

，

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比例如下

：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

１

年以内

（

含

１

年

）

５．００ ５．００

１－２

年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３

年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３－４

年

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４－５

年

８０．００ ８０．００

５

年以上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公司已按照上述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充分计提坏账准备

。

８

、

本报告期末

，

你公司存货期末余额为

１．６６

亿元

，

较

２０１４

年期末余额同比增长

２７．３％

。

说明期末存货余额增长的原因

，

并请结合行业发展现状

、

行业政策变化

、

在手订

单情况等

，

详细说明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

【

公司回复

】：

公司存货期末余额为

１．６６

亿元

，

较

２０１４

年期末余额

１．３０

亿元

，

增加

０．３６

亿元

，

增

长

２７．３％

，

主要原因系本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收购合并中科彩增加存货

０．４１

亿元所

致

。

２０１５

年存货与

２０１４

年同口径比较调整为

１．２５

亿元

，

较

２０１４

年期末

１．３０

亿元

，

减少

０．０５

亿元

，

下降

３．８％

，

呈略微减少趋势

。

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

号

－－

存货

》，“

第十五条 资产负债表日

，

存货应当按照成本

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

。

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

，

应当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

计入当

期损益

。”

本公司全面核查的库存

，

特别针对毛利偏低和账龄较长的库存商品

、

发出商品

，

进行减值测试

。

存货可变现净值是按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

本

、

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

。

在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时

，

以取得的确凿

证据为基础

，

同时考虑持有存货的目的以及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影响

。

本公司已按照上述相关会计准则规定充分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

９

、

本报告期末

，

你公司应付票据余额为

１．１

亿元

，

应付账款期末余额为

１．８

亿元

，

分

别较

２０１４

年期末余额同比上升

２１０．９％

和

１１．３％

，

请补充披露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期末

余额大幅上升的原因及合理性

。

【

公司回复

】：

公司应付票据期末余额为

１．０９

亿元较

２０１４

年期末余额

０．３５

亿元

，

增加

０．７４

亿元

，

同比上升

２１０．９％

，

主要是本期货款采取票据结算以及子公司的生产经营新增国内信用

证结算增加所致

。

公司应付账款期末余额为

１．８２

亿元

，

较

２０１４

年期末余额

１．６３

亿元

，

增加

０．１９

亿

元

，

同比上升

１１．３％

，

主要系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收购科信盛彩增加的应付账款

０．１５

亿元

所致

。

２０１５

年应付帐款与

２０１４

年同口径比较调整为

１．６７

亿元

，

较

２０１４

年期末

１．６３

亿

元

，

增加

０．０４

亿元

，

增长

２．４％

，

略微增加

。

１０

、

本报告期末

，

你公司其他应付款期末余额为

１．８

亿元

，

其中应付股东借款

９６００

万元

。

请参照

《

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１４

年修订

）》

的规定

，

补充披露上述资金拆借行为发生时

你公司是否履行了相应的相应的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

【

公司回复

】：

为满足公司业务开展需要

，

保证公司日常资金周转

，

降低公司财务成本

，

公司向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一尤丽娟女士借款不超过

１

亿元人民币

，

借款期限为一年

。

公司股

东大会授权管理层负责具体办理有关借款事宜

。

因尤丽娟女士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之一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规定

，

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

１

）

履行的审批程序

以上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

２０１５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

关联董事及关联股东回避了表决

。

（

２

）

信息披露的情况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６

日在

《

证券时报

》、

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披露了

《

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无偿借款暨关联交易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５－０５４

），

履行了信息披

露义务

。

截至

２０１５

年末

，

公司应付股东尤丽娟女士借款

９

，

６４０

万元

。

１１

、

本报告期末

，

你公司预计负债期末余额为

２

，

０３８

万元

，

请补充披露预计负债的形

成原因

，

预计负债金额的确认依据及计提的充分性

。

【

公司回复

】：

预计负债期末余额系中科彩公司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３

号

———

或有事项

》

规定对

销售合同预提的退货准备金的余额

。

中科彩公司依据历史经验数据模型测算应计提的退

货准备金

：

２０１５

年按照月平均收入的

２．２７％

预提每月的退货准备金

，

发生退货时

，

按照退

货销售收入的

５１．００％

冲销预提退货准备金

，

待彩票完全销毁时再冲销剩余的

４９．００％

，

此项预计负债计提模型是建立在过往历年经验统计数据基础上的

，

也经中科彩公司

２０１５

年

（

含

）

之前历年所聘国际四大会计所之一的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

伙

）

审计确认

，

公司预计负债期末余额为

２

，

０３８

万元计提充分

、

科学

。

１２

、

本报告期末

，

你公司递延收益期末余额

１

，

１４８

万元

，

较

２０１４

年期末余额同比上

升

３６２．６％

。

请补充披露递延收益的形成原因及确认依据

。

【

公司回复

】：

本公司递延收益期末余额

１

，

１４８

万元

，

主要是

：

１

、

本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无锡双龙根据

《

锡太旅委纪

（

２０１４

）

４

号

》

收到无锡市

滨湖区马山街道办事处和无锡市滨湖区财政局发放土地使用权补偿金及配套设施补助

合计

８９３

万元补助款

，

按对应土地摊销期限

５０

年

，

本期摊销

２４

万元

，

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底摊销余额

８６９

万元

。

２

、

根据财政部

、

商务部印发的

《

进口贴息资金管理办法

》（

财企

【

２０１２

】

１４２

号

），

公司

子公司鸿博昊天收到进口设备贴息

３７３

万元

，

对应设备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份开始使用

，

本期摊

销

３７

万元

，

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底摊销余额

２７９

万元

。

鸿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569� � �证券简称:步森股份 公告编号:2016-049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４

日

，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筹

划重大事项

，

发布了

《

关于筹划重大事项的停牌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６－

００１

），

公司股票

（

股票简称

：

步森股份

，

股票代码

：

００２５６９

）

自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４

日开市时起停牌

。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９

日

，

公司确认前述筹划的重大事项为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

，

并发布了

《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６－

００４

）。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２

日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

于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

》，

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

。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

日

，

公司发布了

《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及进

展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６－０１３

）。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４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

》（

公

告编号

：

２０１６－０２５

）。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６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６

—

０３８

），

同意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

日起继续停牌

，

累计停牌时间

不超过

６

个月

，

预计不晚于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

日前披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

相关文件并申请公司股票复牌

。

停牌期间

，

公司至少每

５

个交易日披露一

次重组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

停牌期间

，

公司与交易标的相关方积极开展谈判

、

方案设计与论证

，

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目前

，

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正在开展与本次

重组相关的各项工作

。

公司将在相关工作全部完成后召开董事会审议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议案并申请股票复牌

。

根据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

》

及深交所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有关规定

，

公司

股票将继续停牌

。

公司股票停牌期间

，

公司将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

展公告

。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

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存在重大

不确定性

，

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631� � � �证券简称:德尔未来 公告编号:2016-69

德尔未来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１

、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

２

、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情况

１

、

会议召开时间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６

日

（

星期一

）

下午

１４

：

３０

；

网络投票时间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６

日

，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５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５

月

１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

２

、

会议召开地点

：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盛泽西环路

４９９

号德尔广场

３

号楼德尔未

来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３

楼会议室

；

３

、

会议召开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

４

、

会议召集人

：

德尔未来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５

、

会议主持人

：

公司董事长汝继勇先生

；

６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等法律

、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

（

二

）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７

人

，

代表股份数量

３６０

，

９５３

，

９４０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５．５８４９％

，

其中

：

现场出席股东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

权委托代表

６

人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３６０

，

９５３

，

０４０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５５．５８４８％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１

人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９００

股

，

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１％

。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１

人

，

代表股份

数量

９００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１％

。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

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见

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

二

、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

案

：

（

一

）

审议通过了

《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３６０

，

９５３

，

９４０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

二

）

审议通过了

《

２０１５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３６０

，

９５３

，

９４０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

三

）

审议通过了

《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３６０

，

９５３

，

９４０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

四

）

审议通过了

《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３６０

，

９５３

，

９４０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

五

）

审议通过了

《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３６０

，

９５３

，

９４０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

同意

９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

的

１００．００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弃权

０

股

，

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

六

）

审议通过了

《

关 于募集资金

２０１５

年 度 存 放 与 使 用 情 况 的 专 项 报

告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３６０

，

９５３

，

９４０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

同意

９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

的

１００．００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弃权

０

股

，

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

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董事

、

监事

２０１５

年度薪酬或津贴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３６０

，

９５３

，

９４０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

同意

９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

的

１００．００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弃权

０

股

，

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

八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３６０

，

９５３

，

９４０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

同意

９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

的

１００．００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弃权

０

股

，

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

九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低风险投资理财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３６０

，

９５３

，

９４０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

同意

９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

的

１００．００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弃权

０

股

，

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

十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３６０

，

９５３

，

９４０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２ ／ ３

以上通过

。

（

十一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改

＜

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

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３６０

，

９５３

，

９４０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

十二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续聘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３６０

，

９５３

，

９４０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

同意

９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

的

１００．００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弃权

０

股

，

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三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

一

）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

二

）

律师姓名

：

王华鹏

、

龙潇

（

三

）

结论性意见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

行政法规

、《

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

法有效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

１

、

德尔未来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２

、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德尔未来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德尔未来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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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

、

重要提示

１

、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

、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２

、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

、

否决或变更提案

。

二

、

会议召开情况

１

、

召集人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２

、

表决方式

：

现场投票

、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３

、

会议召开时间

：

（

１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６

日

（

星期一

）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２

）

网络投票时间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５

日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６

日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５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６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

４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苏州市相城区黄埭镇潘阳工业园太东路

２７７７

号公

司三楼会议室

５

、

会议通知

：

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５

日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６

日刊登了

《

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

及

《

关于增加

２０１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

案暨

２０１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

》；

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２

日刊登了

《

关

于召开

２０１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三

、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１２

人

，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１７７

，

１３６

，

５４７

股

，

占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的

７０．４８７６％

。

其中

：

１

、

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２

人

，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１７６

，

１９６

，

０００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７０．１１３３％

。

２

、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和交易系统投票的股东

１０

人

，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９４０

，

５４７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３７４３％

。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１０

人

，

代表有

表决权的股份数

９４０

，

５４７

股

，

占公司总股份的

０．３７４３％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吴明福先生主持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

会议

，

公司聘请的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对大会进行了见证

。

四

、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

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

也无新提案提交表

决

。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逐项审议了以下议案

，

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

１

、

审议通过了

《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１７７

，

１１６

，

５７９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

东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８８７％

；

反对票

１９

，

９６８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

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１３％

；

弃权票

０

股

。

２

、

审议通过了公司

《

２０１５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１７７

，

１１６

，

５７９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

东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８８７％

；

反对

１９

，

９６８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所

有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１３％

；

弃权

０

股

。

３

、

审议通过了公司

《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１７７

，

１１６

，

５７９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

东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８８７％

；

反对

１９

，

９６８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所

有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１３％

；

弃权

０

股

。

４

、

审议通过了公司

《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１７７

，

１１７

，

０７９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

东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８９０％

；

反对

１９

，

４６８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所

有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１％

；

弃权

０

股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

赞成票

９２１

，

０７９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９７．９３０１％

；

反对票

１９

，

４６８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２．０６９９％

；

弃权票

０

股

。

５

、

审议通过了公司

《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１７７

，

１１６

，

５７９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

东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８８７％

；

反对

１９

，

９６８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所

有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１３％

；

弃权

０

股

。

６

、

审议通过了公司

《

关于公司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１７７

，

１１６

，

５７９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

东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８８７％

；

反对

１９

，

９６８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所

有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１３％

；

弃权

０

股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

赞成票

９２０

，

５７９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９７．８７７０％

；

反对票

１９

，

９６８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２．１２３０％

；

弃权票

０

股

。

７

、

审议通过了公司

《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

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１７７

，

１１６

，

５７９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

东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８８７％

；

反对

１９

，

９６８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所

有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１３％

；

弃权

０

股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

赞成票

９２０

，

５７９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９７．８７７０％

；

反对票

１９

，

９６８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２．１２３０％

；

弃权票

０

股

。

８

、

审议通过了公司

《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

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１７７

，

１１６

，

５７９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

东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８８７％

；

反对

１９

，

９６８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所

有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１３％

；

弃权

０

股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

赞成票

９２０

，

５７９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９７．８７７０％

；

反对票

１９

，

９６８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２．１２３０％

；

弃权票

０

股

。

９

、

审议通过了公司

《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１７７

，

１３６

，

０４７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

东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９７％

；

反对

５００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所有非

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３％

；

弃权

０

股

。

五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中伦律师事务所项瑾与顾峰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

进行了现场见证并

出具见证意见书

，

认为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及

《

股东大会规则

》

的规定

，

符合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的资

格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

、

有效

；

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均已在股

东大会通知中列明

，

无新增或临时提案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合法

、

有效

。

六

、

备查文件

１

、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

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

关于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

年股东大会所涉相关问题之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 年 5月 16日

证券代码:002229� � � �证券简称:鸿博股份 公告编号:2016-041

鸿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加

“福建辖区上市公司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鸿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已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０

日披露了

２０１５

年年度

报告

，

并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１７

：

００

在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

ｉｒｍ．ｐ５ｗ．ｎｅｔ

）

上

举行了

２０１５

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

。

为使广大投资者更深入全面地了解公司情况

，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３

日

（

星期

一

）

下午

１５

：

００－１７

：

００

参加

“

福建辖区上市公司网上集体接待日

”

活动

（

以下简称

“

本次

活动

”），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

１

、

活动时间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３

日

（

星期一

）

下午

１５

：

００－１７

：

００

２

、

参与方式

：

本次活动将在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

互动平台上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

，

投资者可以登录

“

福建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关

系互动平台

”（

ｈｔｔｐ

：

／ ／ ｉｒｍ．ｐ５ｗ．ｎｅｔ ／ ｄｑｈｄ ／ ｆｕｊｉａｎ ／

）

参与交流

。

３

、

出席人员

：

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尤友岳先生

，

财务总监高琦先生

，

副总经理兼

董事会秘书李娟女士

。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

特此公告

。

鸿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574� � �证券简称:明牌珠宝 公告编号:2016-041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４

日

，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

司

”）

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浙江日月首饰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日

月集团

”）

通知

，

日月集团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２

日将其所持有的公司部

分股份与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

。

具体

事项如下

：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股数

（

股

）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 次 质 押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用途

浙江日月首饰

集团有限公司

是

４３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２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８

日

华 泰 证 券 股

份有限公司

２７．３８％

融资

截至本公告日

，

日月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１５８

，

１７２

，

８１９

股

，

占公司总股

本的

２９．９６％

。

日月集团累计质押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为

４３

，

３００

，

０００

股

，

占

其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的

２７．３８％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８．２０％

。

特此公告

。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5月 16日

2016年 5 月 17 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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